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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西部论坛 

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西部论坛（以下简称“西

部论坛”），根据中国防痨协会第十一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精

神，由西部 12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和新疆建设兵团防

痨协会或结核病防治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成员单位”）在原“西

部结核病控制论坛”的基础上，遵照平等、自愿、协商和共

享的原则组成的学术性品牌。 

第二条  西部论坛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

规、政策和《中国防痨协会章程》及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在西

部范围内开展学术活动、工作交流，可邀请国家有关部门、

兄弟省及相关国际国内组织和学术机构参加，其主要活动纳

入中国防痨协会年度工作计划统一管理。 

第三条  西部论坛的宗旨是立足于西部结核病防治事

业，团结和组织西部广大结核病防治工作者，积极动员全国

和国际多方力量参与，围绕西部地区的结核病防治工作重

点、难点问题开展学术研讨、经验交流，共同促进西部结核

病防治事业的繁荣和发展。 

第四条  西部论坛是中国防痨协会统一组织管理的学术

品牌。各成员单位要在继承的基础上，结合国际国内结核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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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形势和西部结核病防治工作特点与任务，按照本办法规

定自觉履行责任和义务，不断创新，发挥品牌效益，共同将

西部论坛打造成全国一流、国际知名的学术精品。 

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

第五条  西部论坛在中国防痨协会的授权下成立执行

委员会负责管理工作。由各成员单位采取轮执形式主持执行

委员会常务工作，原则上每成员单位轮值期为 2年。 

第六条  执行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、副主任委员 12

名。主任委员由轮执成员单位担任,并负责推荐一名秘书。

产生方式为各成员单位推荐，中国防痨协会发文确认，每届

任职期限 2年。 

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成员单位的领导担任。主任委

员和副主任委员单位均应为中国防痨协会会员单位。 

第七条  轮执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： 

1、负责制定轮执期的 2 年工作计划，与成员单位协商

后组织实施； 

2、组织召开西部论坛工作协调会、学术交流会、省际

间工作交流会； 

3、负责与成员单位的联系，组织起草有关文件、通知，

向成员单位传达中国防痨协会及其各分支机构有关文件、会

议精神以及学术活动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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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根据有关要求填报相关资料，收集信息、建立文档，

做好轮执移交，完成其他日常事务。 

第八条  建立联络员制度。由各成员单位推荐一名工作

人员为联络员，联络员登记表由轮执成员单位秘书负责收集

整理，建立联络方式。联络员的主要职责： 

1、向本成员单位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报送有关信息，

并向轮执成员单位反映本成员单位有关意见和建议； 

2、协助组织本成员单位防痨协会或相关专业机构参与各

类学术活动或工作交流； 

3、完成本成员单位的其他日常事务。 

第九条  西部论坛各成员单位的共同责任与义务： 

1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《中国防痨协会章程》和本

管理办法的规定； 

2、轮执成员单位要自觉履行职责，非轮执成员单位要积

极配合，共同组织实施好相关活动； 

3、各成员单位要主动宣传西部论坛，自觉维护西部论坛

的名义和权益，对侵害西部论坛名义的行为要坚决抵制和主

动反映。 

4、主动向中国防痨协会和轮执成员单位报送结核病防治

有关活动和信息，积极建言献策提高西部论坛的学术质量；

每 2 年，至少为《中国防痨杂志》和《结核病与肺部健康》

组织 2个重点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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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西部论坛各成员单位拒绝轮执或连续三年未参

加西部论坛相关活动的，视为自动退出。要重新申请加入西

部论坛，须经过 2/3 以上执行委员同意并经中国防痨协会批

准方可加入。 

第十一条  以西部论坛名义组织实施的一切活动均应

报中国防痨协会审批，并由中国防痨协会统一发文。 

西部论坛不设单独银行帐户，经费委托中国防痨协会专

帐管理。西部论坛不向成员单位收取会费，举办学术交流会

议按照“以会养会”的原则向参会人员收取会议注册费，结

余经费和其他收入可用于西部论坛开展的有关活动。经费收

支管理应符合中国防痨协会财务管理制度。 

第三章  运行方式与主要活动 

第十二条  西部论坛各成员单位要按照“开放合作，平

等参与，共谋发展”的原则进行轮执。轮执成员单位全面负

责轮执期间各项事务的组织、协调和工作安排。各成员单位

应按照本管理办法配合轮执成员单位开展相应的活动。 

第十三条  轮执顺序按照既往方式并经协商从 2016 年

开始，第一轮执年为四川省，以后按照陕西、贵州、甘肃、

重庆、宁夏、云南、内蒙、广西、新疆/建设兵团、西藏、

青海顺序进行轮执。 

第十四条  因特殊原因不能按以上顺序进行轮执的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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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 30 天向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，协调尚未轮执的成员单

位交换轮值，原则上每个成员单位在一个轮回周期内必须轮

执一次。每届学术交流会结束后移交轮执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 召开工作协调会。逢双年由轮执成员单位在

本成员单位组织召开,参会人员为中国防痨协会和执行委员

会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秘书、联络员，可邀请国家相关

机构或专家参加。主要讨论和研究工作计划和学术交流会主

题、交流内容、邀请组织和专家学者，以及时间、地点和参

会人员等情况，并交流各成员单位结核病防治工作进展、经

验和面临问题等内容。 

第十六条  举办学术交流会。逢单年由轮执成员单位在

本成员单位内选择适宜的时间和地点组织西部各成员单位

参加，各成员单位应广泛宣传发动，动员本成员单位各级防

治机构、医疗机构、科研院所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行政管

理部门及企业、团体等单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踊跃参加。同

时，广泛邀请国内和国际相关组织、团体、专家学者、港澳

台和兄弟省同行参加，增强交流会的学术性，提高学术质量。 

第十七条  开展工作交流。通过西部论坛组织各成员单

位间开展双边、多边的工作交流和国际交流，搭建信息互通、

方法借鉴、经验共享的合作平台。在中国防痨协会网站设立

西部论坛专栏，集中反映西部结核病防治工作动态，并探索

新媒体宣传和报道西部论坛活动和各成员单位的防治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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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。 

第十八条  参加中国防痨协会开展的活动。各成员单位

要积极组织参加中国防痨协会全国学术大会、全国继续教育

培训班、各专委会学术交流和协会举办的两个杂志组稿等各

项活动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九条  西部论坛开展的各项活动应自觉接受当地

各成员单位卫生计生、民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经中国防痨协会批准，于 2016 年 3

月 1 日起执行。 


